张家界市永定区卫生局

张家界市永定区人事局

张定卫发〔2008〕22号


关于向社会公开招聘卫生技术人员实施方案

为了充实永定区基层卫生队伍技术力量,报请区委、区政府同意，区卫生局、区人事局研究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批编内（差额事业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具体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合理配置永定区卫生系统的人力资源，提高基层卫生队伍的整体素质，为促进永定卫生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二、组织领导
为了使招聘工作规范有序地进行，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一）领导小组

组  长：王章钊

副组长：周  琼

成  员：杨宏运  杨建军   赵  云   张辉文  

（二）工作小组

组  长：杨宏运  

副组长：杨建军   赵  云    丁江涛   欧阳仁伟   龚兴生    

成  员：杨亚辉   陈彩梅    江  涛

三、招聘岗位

此次招聘共设30个岗位。其中临床专业14人，医学影像专业5人，医学检验专业3人，护士专业5人，中医临床专业1人,公卫专业1人,麻醉专业1人。

四、报考条件

（一）政治素质

1、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素质。

2、遵纪守法

3、有组织原则性，服从组织分配。

（二）学历要求

    1、报考临床专业，需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报考护士专业需全日制中专以上学历。

2、报考医技专业的应届毕业生需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往届毕业生可放宽至全日制中专学历。

 3、卫生系统各单位聘用的长期在岗临时工（工作时间连续2年以上且在岗，并经区卫生局备案人员），学历可放宽到职高。

    （三）籍贯要求

2008年5月30日以前为永定区户籍。

（四）年龄要求

报考临床和医技专业的年龄要求为1973年12月31日以后出生的人员，报考护士专业的年龄要求为1978年12月31日以后出生的人员。

（五）执业要求

2005年以前的大中专毕业生和长期在岗临时工须具备执业助理医师和执业护士资格（麻醉和影像专业可适当放宽）；2006年（含2006年）以后的大中专毕业生一经录用，暂不进编，二年内取得执业资格的，方可正式办理录用手续。

（六）身体健康。

五、考试的科目及要求

（一）考试的科目为：医学理论基本知识和专业基本技能。

（二）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各100分，按6：4折算后计入总成绩。长期在岗临时工可适当加分，连续工作3-5年的临时工加1分，5年以上的临时工加2分，折合后总分加分。

（三）报考比例临床和护士科目为1：5方可开考，面试比例为1：3，医技科目由领导小组决定后视情况适当放宽。  

 六、公开招聘工作程序

（一）公布方案。在永定区范围内公布公开招聘的岗位、程序方法和报名人员的资格条件。

（二）公开报名。报名时间、地点及要求。

1、报名时间：2008年7月5日至7日。

2、报名地点：永定区卫生局人事股。

3、报名要求：报名时需持个人身份证和学历证书原件，执业资格证原件，近期照片2张，考务费180元。

（三）资格审查。7月8日至9日由领导小组对报名人员按报名条件进行资格审查。

（四）笔试。经资格审查合格者参加笔试，时间为7月15日。笔试由区人事局组织，区纪委（监察局）、编办、区卫生局参与。制卷阅卷封闭进行。

（五）面试。7月20日。

    （六）考察。按综合成绩从高分向低分确定考察对象。没有受过刑事和行政处理的对象，均视为考察合格。如果考察不合格者，依次向下递补，考察合格者，经区卫生局党组研究报领导小组审批决定录用人选。

    （七）公示。对考试考核合格者进行公示。

（八）录用。经公示无异议，由考核领导小组集体讨论决定，择优录用上岗。录用人员必须与卫生局签定在乡镇连续工作五年的合同。

七、组织纪律

（一）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竞争上岗，择优录取；

（二）严格按程序办理；

（三）参加考试人员，必须严守纪律，如考试作弊，一经发现，当即取消考试资格。

                                   2008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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